
涞源县民政局

2017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预算法》规定，现将涞源县民政局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一）社会救助、救灾管理。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医疗救助。组织协调全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核查并统一发布灾情。组织指导救灾捐赠工作，负责国内外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管理和分配使用。

（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负责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的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临时生活救助工作、全县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管理工作、保障孤儿基本生活，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做好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护理保障工作。保障孤儿基本生活，组织开展全县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流浪乞讨人员、流浪未成年人救助场所的设施建设。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三）医疗救助。负责城乡居民、优抚对象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

（四）自然灾害救助。
负责全县防灾减灾及救灾储备管理；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制定完善救灾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活动；开展灾害信息员体系和救灾装备建设；积极推进农房保险试点工作。统计、汇总、核查、会商灾情，发布灾情；紧急转移安置灾民；接收、分配物资并监督使用，落实民房恢复重建及灾民生活救助。指导全县救灾捐赠工作。

（五）社会福利政策及管理。对残疾人、孤儿、流浪乞讨人员、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发展慈善事业，推进殡葬改革，发行福利彩票，促进老龄事业发展。

（六）老年福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国家和省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导全省养老机构设立和管理工作；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老年人福利健康快速发展。建立全省贫困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爱心护理工程。

（七）福利和慈善事业。推进全县慈善事业发展；负责全县福利企业认定初审、上报工作；指导全县开展精神病福利机构建设。

（八）殡葬服务。推进殡葬设施更新改造；推进殡葬设备环保更新；推进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推行生态安葬形式；规范殡仪服务管理；推进丧事简办；推行火化和丧俗改革；统一规范火化证和骨灰安放证。

(九)双拥优抚安置政策及管理
。组织、指导全省拥军优属活动。组织对优抚对象的优待、抚恤的政策落实，负责全省转业士官、退役士兵及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

(十)优待抚恤。负责全省优抚对象优待、抚恤工作；负责优抚对象数据更新管理；承担优抚对象巡诊、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械配备工作。

(十一)复员退伍军人及军休安置。负责城镇退役士兵、转业士官安置工作；组织、指导全省退役士兵管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十二）优抚事业单位能力建设。加快全省优抚医院、光荣院建设和维修改造，提高服务保障水平，确保优抚对象基本生活和医疗；承担国家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负责全省军供站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十三）拥军优属慰问及双拥活动。组织开展全县拥军优属慰问工作、积极开展双拥活动。慰问全县驻军和重点优抚对象。

（十四）社会管理与服务。承担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负责执行落实有关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政策；负责全县婚姻登记、涉外儿童收养登记和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推进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十五）社会组织管理。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监察。

（十六）社会事务管理。负责全省行政区划、行政区域界线和地名管理工作，开展地名普查工作。推进婚俗改革；负责全省婚姻登记证的印制和管理，承办本省公民同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之间的婚姻登记；承办涉外儿童收养登记工作。

（十七）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组织指导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干部培训；指导村（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居）务公开；指导城乡社区建设及服务管理工作。

（十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全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相关志愿者队伍建设。

（十九）民政政务管理。推进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负责民政事业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计、统计管理工作；组织民政系统干部培训教育等工作；开展全县民政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本级政务公开、新闻宣传工作；承办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二十）综合业务管理。组织开展全县民政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责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工作；组织民政政务公开和新闻宣传。

（二十一）综合事务管理。负责民政事业资金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计、统计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民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组织全县民政信息平台建设。

二、机构设置

部门基本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1
	涞源县民政局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2
	涞源县殡管所
	行政
	股级
	财政拨款

	3
	涞源县光荣院
	行政
	股级
	财政拨款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17年涞源县民政局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5025.46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57.46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8万元。

2、支出说明

2017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5025.46万元。

基本支出570.58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517.38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53.20万元

项目支出4454.88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4454.88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5025.46万元，较上年减少1164.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55.2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增加55.24万元，主要增加人员经费支出工资调整等方面；项目支出减少1219.69万元，主要减少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项目支出。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涞源县民政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53.20万元，其中办公费3.4万元、水费5万元、电费3.4万元、邮电费
3.6万元、办公取暖费14万元、差旅费6.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万元、公务接待费7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6年度预算
	2017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10
	1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接待费支出
	7
	7
	0
	无增减变化

	合计
	17
	17
	0
	无增减变化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一）年度发展规划目标：

（1）年内完成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提标”“扩面”。

（2）开展重特疾病医疗救助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县医疗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

（3）落实好高龄老人生活补贴政策，加强对特困群体、流浪乞讨人员的临时救助工作。

（4）全面落实优抚安置政策。

（5）全力做好冬春灾民生活困难核查和救助。
（二）职责分类绩效目标：

（1）涞源县民政局事业编制1名，绩效10090元。

（2）涞源县民政事业服务中心事业编制6人，绩效58827元。

（3）涞源县殡葬管理所事业编制6人，绩效53529元。

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314民政局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社会救助、救灾管理
	2772.64
	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医疗救助。组织协调全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核查并统一发布灾情。组织指导救灾捐赠工作，负责国内外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管理和分配使用。
	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施分类救助，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完善全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体系。实施分类救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2343.15
	负责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的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临时生活救助工作、全县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管理工作、保障孤儿基本生活，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做好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护理保障工作。保障孤儿基本生活，组织开展全县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流浪乞讨人员、流浪未成年人救助场所的设施建设。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农村五保供养标准、集中供养能力逐步提高。缓解意外事件对特殊困难家庭造成的生活困难。准确核查认定低保家庭经济状况。孤儿基本生活条件保障到位，孤残儿童手术康复及时，儿童福利设施功能完善。流浪乞讨人员、流浪未成年人救助设施齐全、功能完善，对申请救助且符合救助条件的人员全部实施救助。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提供必要的保护场所、精神慰藉、心理辅导。
	产出指标
	乡镇（街道）入户调查核实数占新增低保申请数的比例
	100%
	≥90%
	≥80%

	
	
	
	
	产出指标
	救助设施功能完善和状态良好
	100%
	≥85%
	≥80%

	
	
	
	
	产出指标
	城区入户调查核实数占新增低保申请数的比例
	≥50%
	≥45%
	≥40%

	
	
	
	
	效果指标
	得到救治并治愈的儿童数占得到救治人数的比例
	100%
	≥99%
	≥95%

	
	
	
	
	产出指标
	农村入户调查核实数占新增低保申请数的比例
	≥30%
	≥25%
	≥20%

	
	
	
	
	产出指标
	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低保范围人数占符合条件对象人数的比例
	100%
	≥95%
	≥90%

	
	
	
	
	产出指标
	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低保范围人数占符合条件对象人数的比例
	100%
	≥95%
	≥90%

	
	
	
	
	产出指标
	已享受基本生活保障的孤儿数占应享受人数的比例
	100%
	≥99%
	≥95%

	
	
	
	
	产出指标
	负责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的临时生活救助。缓解意外事件对特殊困难家庭造成的生活困难。
	100%
	≥85%
	≥80%

	
	
	
	
	产出指标
	已收救人数占应救助人员的比例
	100%
	≥98%
	≥95%

	　　医疗救助
	351.00
	负责城乡居民、优抚对象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
	保障困难群众获得医疗救助，降低困难居民医疗负担。优抚对象的医疗困难得到有效解决。
	效果指标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占应补助的比例
	100%
	≥99%
	≥98%

	
	
	
	
	产出指标
	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占应资助对象数量的比例
	100%
	≥85%
	≥80%

	
	
	
	
	产出指标
	救助对象住院自付费用（医疗保险报销后）报销数占救助对象自付费用的比例
	≥70%
	≥55%
	≥50%

	　　自然灾害救助
	78.49
	负责全县防灾减灾及救灾储备管理；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制定完善救灾应急预案，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活动；开展灾害信息员体系和救灾装备建设；积极推进农房保险试点工作。统计、汇总、核查、会商灾情，发布灾情；紧急转移安置灾民；接收、分配物资并监督使用，落实民房恢复重建及灾民生活救助。指导全县救灾捐赠工作。
	提高公民避灾自救能力和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全县重大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完善县、乡两级物资储备；推进以农房保险为主要险种的救灾保险，提高抗灾水平。组织民房恢复重建及灾民生活救助，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及时救助。保证款物安全及时有效，为重特大自然灾害救助提供有力支持。
	效果指标
	突发灾害报灾时效性和准确性
	12小时内，准确度98%及以上
	24小时内，准确度95%及以上
	24小时内，准确度90%及以上

	
	
	
	
	效果指标
	县级救灾物资运达灾区时间（小时）
	≤12
	≤18
	≤24

	
	
	
	
	效果指标
	享受物资保障的受灾群众数量占受灾群众总数的比例
	100%
	≥90%
	≥85%

	
	
	
	
	产出指标
	落实救灾捐赠资金量占救灾捐赠资金总量的比例
	100%
	≥90%
	≥80%

	
	
	
	
	产出指标
	保险赔付农村住房数量占应赔付数量的比例
	100%
	≥90%
	≥80%

	
	
	
	
	产出指标
	全县范围内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演练次数（次）
	≥2
	≥2
	≥1

	社会福利政策及管理
	226.60
	对残疾人、孤儿、流浪乞讨人员、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发展慈善事业，推进殡葬改革，发行福利彩票，促进老龄事业发展。
	建立孤儿最低养育标准自然增长机制；提高孤残儿童护理员专业化水平；建立起县乡村三级儿童服务网络。流浪乞讨人员、流浪未成年人救助设施齐全、功能污水完善，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提供必要的保护场所。殡葬设施和设备现代、节能、节地、环保，惠民殡葬政策普及全省特殊困难群体，群众办理丧事文明节俭。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老年福利（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26.60
	落实国家和省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导全省养老机构设立和管理工作；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老年人福利健康快速发展。建立全省贫困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爱心护理工程。
	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实现我省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目标。
	产出指标
	已享受一次性建设和运营奖补的养老机构个数占应享受个数的比例
	100%
	≥80%
	≥70%

	
	
	
	
	效果指标
	抽样调查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满意度，测评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层次，以占比最高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产出指标
	已享受建设奖补的农村互助幸福院个数占应享受个数的比例
	100%
	≥80%
	≥70%

	
	
	
	
	产出指标
	已享受建设奖补的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个数占应享受个数的比例
	100%
	≥80%
	≥70%

	　　福利和慈善事业
	
	推进全县慈善事业发展；负责全县福利企业认定初审、上报工作；指导全县开展精神病福利机构建设。
	切实保障福利企业残疾职工基本权益，为残障人提供优质矫形器。
	产出指标
	获认证假肢假矫形器生产装配企业合格比例
	100%
	≥99%
	≥98%

	
	
	
	
	产出指标
	全县福利企业认定数量占全县福利企业数量的比例
	100%
	≥80%
	≥70%

	　　殡葬服务
	
	推进殡葬设施更新改造；推进殡葬设备环保更新；推进惠民殡葬政策实施；推行生态安葬形式；规范殡仪服务管理；推进丧事简办；推行火化和丧俗改革；统一规范火化证和骨灰安放证。
	殡葬设施和设备现代、节能、节地、环保，能够满足群众需求，改善生态环境；惠民殡葬政策普及全省特殊困难群体；生态安葬形式逐步提高；群众办理丧事文明节俭；全省使用统一规范的火化证和骨灰安放证。
	产出指标
	殡葬设施设备年更新改造项目数占年应改造总数的比例
	≥30%
	≥25%
	≥20%

	
	
	
	
	产出指标
	殡葬火化人数占年死亡人数的比例
	≥70%
	≥65%
	≥60%

	
	
	
	
	效果指标
	享受惠民殡葬政策特殊困难群体占该群体总数的比例
	100%
	≥98%
	≥95%

	
	
	
	
	产出指标
	殡葬设备环保更新数量占已有殡葬设备数量的比例
	≥30%
	≥25%
	≥20%

	
	
	
	
	产出指标
	采用统一规范的火化证及骨灰安放证数量占年死亡人数的比例
	≥70%
	≥65%
	≥60%

	双拥优抚安置政策及管理
	1003.86
	组织、指导全省拥军优属活动。组织对优抚对象的优待、抚恤的政策落实，负责全省转业士官、退役士兵及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
	解决优抚对象的生活、住房、医疗困难，做好义务兵家庭优待和烈士褒扬工作。推行阳光安置，保障退役士兵合法权益；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退役士兵参与社会竞争能力；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经济补助。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全面落实军休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
	
	
	
	
	

	　　优待抚恤
	473.98
	负责全省优抚对象优待、抚恤工作；负责优抚对象数据更新管理；承担优抚对象巡诊、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械配备工作。
	确保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军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及时足额兑现。
	效果指标
	通过调查，了解优抚对象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产出指标
	优抚对象生活抚恤兑付资金占应兑付额的比例
	100%
	≥99%
	≥98%

	
	
	
	
	产出指标
	享受巡诊、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械配备的优抚对象数量占应享受优抚内容的对象数量比例
	100%
	
	

	　　复员退伍军人及军休安置
	468.16
	负责城镇退役士兵、转业士官安置工作；组织、指导全省退役士兵管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阳光安置，保障退役士兵合法权益；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按时足额发放各类经济补助。全面落实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政治和生活待遇。
	产出指标
	教育培训补助人数占应补助人数的比例
	100%
	≥95%
	≥90%

	
	
	
	
	产出指标
	实际落实军休干部医疗补助人数占应补助人数的比例
	100%
	≥95%
	≥90%

	
	
	
	
	产出指标
	军休干部家属遗属医疗生活补助落实资金量占应到位的补助资金量比例
	100%
	≥90%
	≥60%

	
	
	
	
	产出指标
	实际享受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地方性津补贴人数占应享受人数的比例
	100%
	≥90%
	≥80%

	
	
	
	
	产出指标
	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助人数占该总人数的比例
	100%
	≥95%
	≥90%

	
	
	
	
	产出指标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补助人数占应补助总人数的比例
	100%
	≥95%
	≥90%

	　　优抚事业单位能力建设
	44.72
	加快全省优抚医院、光荣院建设和维修改造，提高服务保障水平，确保优抚对象基本生活和医疗；承担国家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负责全省军供站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优抚医院、光荣院、军供站达到国家建设标准；在院休病(养）员医疗和生活补助标准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确保为过往军队人员提供生活保障；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日益完善，烈士褒扬系统信息完整。
	效果指标
	优抚院、光荣院、军供站建设是否达到国家建设标准
	达到标准
	
	

	
	
	
	
	产出指标
	烈士陵园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完好程度
	≥90%
	≥80%
	≥70%

	　　拥军优属慰问及双拥活动
	17.00
	组织开展全县拥军优属慰问工作、积极开展双拥活动。慰问全县驻军和重点优抚对象
	开展双拥系列活动，宣传双拥成果，积极营造全县双拥工作氛围。慰问驻军和部分重点优抚对象
	产出指标
	年度双拥活动的开展次数（次）
	≥4
	≥3
	≥2

	
	
	
	
	产出指标
	调查了解参与双拥活动的相关群体及人员，对活动的满意程度
	100%
	≥80%
	≥60%

	社会管理与服务
	30.00
	承担对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负责执行落实有关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政策；负责全县婚姻登记、涉外儿童收养登记和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推进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推进全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优化行政区划空间布局，提高登记质量，规范婚姻登记、收养登记业务，建立健全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逐步实现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
	
	
	
	
	

	　　社会组织管理
	
	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监察。
	推进全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高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增强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
	产出指标
	社会组织登记、年检完成数量占应登记数量比例
	≥96%
	≥94%
	≥90%

	　　社会事务管理
	30.00
	负责全省行政区划、行政区域界线和地名管理工作，开展地名普查工作。推进婚俗改革；负责全省婚姻登记证的印制和管理，承办本省公民同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之间的婚姻登记；承办涉外儿童收养登记工作。
	优化空间布局，为城镇化建设助航；促进边界地区的平安和和谐发展；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地名公共服务。提高登记质量，规范婚姻登记、收养登记业务。
	效果指标
	婚姻、收养登记符相关政策要求的数量占婚姻、收养登记需求数量的比例
	100%
	≥99%
	≥98%

	
	
	
	
	效果指标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准确数据占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任务的比例
	≥98%
	≥95%
	≥90%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组织指导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干部培训；指导村（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居）务公开；指导城乡社区建设及服务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村（居）民委员会实行“四个民主”；按照“四有一创”标准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按照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标准开展农村社区建设。
	产出指标
	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完成试点工作任务比例
	≥90%
	≥80%
	≥60%

	
	
	
	
	产出指标
	村委会换届选举率是否低于上届水平
	高于
	持平
	低于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全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相关志愿者队伍建设。
	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以人才使用为根本，以建立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为保障，逐步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
	产出指标
	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占计划培训人才的比例
	≥90%
	≥80%
	≥60%

	
	
	
	
	产出指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登记完成数量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的比例
	≥90%
	≥80%
	≥60%

	民政政务管理
	421.78
	推进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负责民政事业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计、统计管理工作；组织民政系统干部培训教育等工作；开展全县民政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本级政务公开、新闻宣传工作；承办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建立和维护县民政系统政务公开平台，推进民政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完成在县委、县政府系统信息考核任务；搞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杜绝群体上访事件；民主行风评议保持全县领先地位。
	
	
	
	
	

	　　综合业务管理
	
	组织开展全县民政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责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听证工作；组织民政政务公开和新闻宣传。
	建立和维护县民政系统政务公开平台，推进民政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搞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杜绝群体上访事件。促进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产出指标
	综合业务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占综合业务管理工作任务的比例
	100%
	≥95%
	≥90%

	　　综合事务管理
	421.78
	负责民政事业资金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计、统计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民政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组织全县民政信息平台建设。
	民政干部队伍素质有所提高；民政行业管理服务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做好现有网站、系统、设备的维护、升级，对新建信息化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和高效实施。
	产出指标
	综合事务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占综合事务管理工作任务的比例
	100%
	≥95%
	≥90%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7年我单位无政府采购预算。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涞源县民政局2016年末固定资产总金额423.81万元（详见下表）。2017年无拟购置固定资产情况。

涞源县民政局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16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
	423.79

	  1、房屋（平方米）
	8,500.00
	182.33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8,500.00
	182.33

	  2、车辆（台、辆）
	5
	70.9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0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170.56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